现场资格复审注意事项

面试前，招聘单位须对面试入围人员进行现场资格复审，面试入围人员须提供下列要求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：
1.2016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须提供户口簿（集体户籍卡、户籍证明）、身份证、学历（学位）证书、就业协议书、就业推荐表。已与其他单位签约的，还需提供协议书的本人联和签约单位的同意报考证明或解约证明。

2.其他报考人员须提供户口簿（集体户籍卡、户籍证明）、身份证、学历（学位）证书（初始大中专学历和最高学历证书）、单位同意报考证明等资料。离职人员须提供解聘证明，失业人员须提供失业证。

3.留学人员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境外学历、学位认证书。

4.部分招聘职位有“工作经历”要求的，须提供劳动（聘用）合同或养老保险缴纳证明等证明材料。

5.部分招聘职位有“资格证书”要求的，须提供相应的资格证书。

证件（证明）不全或所提供的证件（证明）与报考资格条件不相符的，不得参加面试。
